盘龙区财政局
关于对云南财智星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2025年双随机检查整改的通知
按照财政部关于《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8号）、《云南省代理记账管理实施办法》（云财规〔2020〕1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云南省税务局关于开展2025年代理记账机构“双随机、一公开”联合检查工作的通知》（云财会〔2025〕13号）的要求，对代理记账机构自身合法性、合规性进行实地检查，并评价其会计核算及代理记账业务的规范性。
云南财智星财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主要问题和建议如下：
一、未在办公场所的显著位置放置代理记账许可证书。
二、未在规定期限内通过全国代理记账机构管理系统向审批机关完成备案工作。
三、代理记账机构未制定财务管理制度。
四、代理记账机构专职人员未开展继续教育。
五、2024年凭证、账簿未及时装订归档。
根据《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8号）及《代理记账基础工作规范（试行）》文件的相关规定，现责令你单位收到本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将上述问题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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